
市人社局关于做好技能提升补贴有关工作

的通知 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，有

关单位： 

为鼓励参保人员提升技能，按照《关于印发〈优化调整

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津就组

字〔2023〕2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技能提升补贴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申领条件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技能提升补贴： 

1．在本市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，申请时累计缴纳失

业保险费满 12 个月，在职期间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

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以下简称证书），且证书等级为初级

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的； 

2．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市领取失

业保险金，在此期间取得证书，且证书等级为初级（五级）、

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的。 



非企业单位和以灵活就业形式参保人员，以及申请时已

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，不在申领技能

提升补贴范围。 

二、补贴标准 

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为：初级（五级）1000 元，中级（四

级）1500 元，高级（三级）2000 元。补贴按每人每证一次性

发放，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，且不得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

重复享受。 

证书上既有职业又有工种的，以职业为准。同一职业（工

种）先行取得高等级证书或已申报享受了高等级证书补贴的，

不再享受低等级证书补贴。 

三、补贴发放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申领条件人员，在证书核发之日（以

证书上日期为准，且证书日期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）

起 12 个月内，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、证书原件，填

写《天津市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到社保分中

心提出申请，也可通过“天津人力社保”手机 APP 或天津市

人社局网上办事大厅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核。社保分中心接到申请后，通过“技能人才

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”核实证书或调用人力资源社会



保障部技能证书查询接口进行证书信息验证。对企业职工申

请的，审核证书核发时是否在企业参保和失业保险参保期限。

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申请的，审核证书核发日期是否在申

领失业保险金期间。社保分中心应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

并将审核结果告知申请人。 

（三）拨付。符合补贴条件的，社保分中心汇总补贴人

员数据，市社保中心在市人社局官网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

的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

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补贴。 

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社会关注度高，

各区人社部门、市社保中心要提高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，精

心组织，切实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，提高政策知晓度。 

（二）规范经办服务。市社保中心要按照简化手续、缩

短流程、高效便利的原则，规范补贴审核程序，严格工作程

序，做好申报、审核、补贴查重核对等工作，确保各项信息

数据准确无误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区人社部门要加强技能提升补

贴事中事后监管，采取数据核查与实地抽查相结合等方式，

对各社保分中心技能提升补贴工作进行指导监督，公示期内



按照不低于 20%的比例进行抽查，公示期满前将抽查意见反

馈相关社保分中心。 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 

附件：天津市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3 日 

 

https://hrss.tj.gov.cn/zhengwugongkai/zhengcezhinan/zxwjnew/202309/W020230915359361495443.xlsx

